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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2019）浙 0212 民初
3459号

金吕华：本院受理
的原告钟建良诉被告金
吕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212民初23459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213 民 初
1490号

王富平：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市奉化区明林
建筑装饰材料商行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浙 0213 民初
1490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如下：准许原告撤诉。
案件受理费3091元，减
半收取1545.5元，由原
告承担。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213 民 初
1893号

周祥龙：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市海辉景观工
程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9）浙 0213 民 初
1893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周祥龙
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
支付给原告宁波市海辉
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货款
76696 元，并支付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
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
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按
本金76696元自2019年
4月11日起至款清日止
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1717元，由被告周祥龙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 民再 53
号

杭州潮童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瑞安市伍星
鱼头店、瑞安市共青团
人才培训中心:本院受
理再审申请人杨广委与
被申请人瑞安市图书
馆、二审上诉人瑞安市
共青团人才培训中心，
一审第三人杭州潮童文
化创意有限公司、瑞安
市震撼乐器有限公司、
瑞安市伍星鱼头店、瑞
安市冯海娜奶茶店、瑞
安市薛江餐饮店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你们
作为原审第三人，应当
参与本案审理。因你们
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再审
申请书、证据副本、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传票等诉讼
材料。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上述材料，逾期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日期为
公告期满十五日内。本
院定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上午9时在第十六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
院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 0303 民 初
2061号

陈五、巨宁：本院受
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陈五、巨宁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303 民初 2061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状元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25民催8
号

台州市路桥完美
纸业经营部因遗失银
行承兑汇票一张，该
汇 票 号 码 为
31300051/49445654、
汇票金额为人民币 3
万元整，向本院申请
公 示 催 告 。 本 院 决
定受理。依照《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法》第 219 条规定，
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
请人，台州市路桥完
美纸业经营部。

二、公示催告的
票据：上述银行承兑
汇 票 号 码 为
31300051/49445654、
汇票金额为人民币 3
万元整、出票人为宁
波 双 博 贸 易 有 限 公
司、收款人为宁波万
睿贸易有限公司、付
款 行 为 宁 波 东 海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象
山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9 年 1 月 25 日、汇
票到期日为 2019 年 7
月 25 日，最后持票人
为 台 州 市 路 桥 完 美
纸业经营部。

三、申报权利的
期间：自 2019 年 8 月
9 日 起 至 2019 年 10
月 8 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
人 应 向 本 院 申 报 权
利 。 届 时 如 果 无 人
申 报 权 利 ，本 院 将
依 法 作 出 判 决 ，宣
告 上 述 票 据 无 效 。
在 公 示 催 告 期 间 ，
转 让 该 票 据 权 利 的
行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303 民初
1733号

张安为：本院受
理 原 告 余 炳 财 诉 你
及 刘 欣 乐 、胡 莉 莉 、
中 国 太 平 洋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温
州 分 公 司 机 动 车 交
通 事 故 责 任 纠 纷 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 送 达 有 关 诉 讼 文
书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 达（2019）浙 0303
民 初 1733 号 民 事 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 到 本 院 状 元
法 庭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3 民初
3371号

邱衍北：本院对
原 告 温 州 市 龙 湾 海
城 正 鑫 机 械 店 与 被
告 邱 衍 北 承 揽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2019）浙 0303
民 初 337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六 十 日 内 来 本 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 温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3 民初
5012号

卢桂保：本院受
理 原 告 温 州 市 创 业
标 准 件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卢 桂 保 买 卖 合
同纠纷一案中，依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副 本 、
举 证 通 知 书 、应 诉
通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诉 讼 须 知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及
（2019）浙 0303 民 初
5012 号 之 一 简 易 转
普 通 民 事 裁 定 书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答 辩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次 日
起 15 日内，举证期限
为 答 辩 期 限 届 满 后
次 日 起 的 15 日 内 。
本 院 定 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 9:00 在 状 元
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3 民初
4675号

毛小川、吴向兰：
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廉政监督卡、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的十五日内。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
的十五日内。本案定
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
9：40在本院状元人民
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4 民初
928号

朱小霞、樊任华：
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瓯海仙岩俊豪钥码锁
具加工厂与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9）浙 0304 民 初
92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4 民初
5944号

冷芬星、熊凤兰：
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瓯海雷雨鞋材有限公
司与被告冷芬星、熊凤
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
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
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
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4 民初
6086号

江于斌：本院受理
的原告余雪与被告江
于斌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
书、开庭传票、转换程
序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
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当事
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9年
11 月 6 日 9 时 00 分在
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421 民初
3341号

张建生：本院受理
原告嘉善高缘木制品
加工厂诉被告嘉兴市
天顺建设有限公司、张
建生定作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
午9点0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483 民初
2778号

宋月强：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枧洋高分
子科技有限公司诉被
告宋月强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 本 院（2019）浙
0483民初277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03 民初
1632号

宁波赛特运动器
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
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庄
桥大街299号）：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百隆塑
料制品有限公诉被告
宁波赛特运动器材有
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依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9）浙 0703 民 初
1632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1647号

蒋贤青：本院受理
的原告于祖华诉你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26民初1647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2043号

张志恒：本院受理
的原告吴红武诉你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26民初204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2213号

吴风雷、夏思芬：
本院受理的原告黄威
振诉你们的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9）浙 0726 民
初 221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1637号

储宪亮：本院受理
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吴江中心支公司诉你
的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浙 0726 民初
163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2121号

郑烨峰：本院受
理的原告陈根木诉你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浙 0726 民 初
212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3832号

陈新华：本院受理
原告郑江生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举证期
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
内。定于2019年11月
21日上午8时50分在
本院第2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4055号

陈建军、宣玉芳：
本院受理原告傅千年、
吴东芳诉被告陈建军、
宣玉芳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2019年11
月18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2206号

叶连深、张菱英：
本院受理原告黄朝荣
诉被告叶连深、张菱英
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
十四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9）
浙0726民初2206号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初
4378号

牟斌松：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台州黄岩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为与被告牟斌松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2019）浙1003民初
4378 号]，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告知权利和义务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及告知
合议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等 。 原 告 请 求
判令: 1、被告牟斌松
偿 还 原 告 借 款 本 金
220000 元 及 截 至
2019 年 7 月 2 日止的
利 息 、罚 息 、复 息
5307.77 元（不包含已
归 还 的 利 息）和 自
2019 年 7 月 3 日起到
实 际 还 款 日 止 的 罚
息、复息（罚息、复息
按 月 利 率 上 浮 50%
计算）。2、被告牟斌
松 共 同 承 担 本 案 诉
讼 费 用 。 自 发 出 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和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2019年11月21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四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初
4008号

金毅：本院受理
原告符少文为与被告
金毅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2019）浙 1003 民
初 4008 号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告 知 权 利 和
义 务 通 知 书 、风 险
提 示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外 网 查 询 告 知
书 、适 用 令 状 式 裁
判 文 书 告 知 书 及
告 知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等 。
原 告 请 求 判 令 :1 、
被 告 金 毅 立 即 归
还 原 告 符 少 文 借
款 11 万 元 整 及 利
息（从 起 诉 之 日 起
至 实 际 还 款 之 日
止 ，按 年 利 率 6% 计
算）。 2、诉 讼 费 由
被 告 承 担 。 自 发 出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
定 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 9 时 20 分 在 本
院 第 十 四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法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
初 4106 号

叶 桂 芬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人 民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州 市 分 公 司
为 与 被 告 叶 桂 芬 保
证 保 险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2019） 浙 1003
民 初 4106 号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告 知 权 利 和 义
务 通 知 书 、风 险 提
示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
外 网 查 询 告 知 书 、
适 用 令 状 式 裁 判 文
书 告 知 书 及 告 知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 原 告 请 求 判
令:1、判 令 被 告 支
付 代 偿 款 41935.73
元 ，并 支 付 自 2016
年 7 月 13 日 起 至 实
际 给 付 之 日 止 按 月
利 率 2% 计 算 的 违
约 金（ 暂 计 算 至
2019 年 7 月 12 日 止
为 30193.72 元）；2、
判 令 被 告 支 付 保 险
费 2234.64 元（月 保
费 为 837.99 元 ，赔
偿 等 待 期 为 80 天 ，
837.99/30*80=
2234.64）;3、判 令 诉
讼 费 由 被 告 承 担 。
自 发 出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
定 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 9 时 20 分 在 本
院 第 十 三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法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
初 3917 号

卢 一 兴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黄 宇 为 与
被 告 卢 一 兴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2019）
浙 1003 民 初 3917
号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告 知
权 利 和 义 务 通 知
书 、风 险 提 示 书 、
廉 政 监 督 卡 、外 网
查 询 告 知 书 、适 用
令 状 式 裁 判 文 书
告 知 书 及 告 知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 原 告 请 求
判 令 : 被 告 归 还 信
用 卡 担 保 代 偿 款
54570 元 ，并 按 年 利
率 6% 计 算 赔 偿 原
告 自 2018 年 6 月 24
日 起 至 代 偿 款 还
清 之 日 止 的 利 息
损 失 。 自 发 出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
三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825 民初
1849号

李关法：本院受理
原告方九成与被告严
胜有、李志坚、杨元平、
李关法、浙江锦杨建设
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以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原告起诉：1、解除
双方于2016年12月31
日签订的协议；2.要求
被告根据协议支付从
2017年1月1日到协议
解除时的劳务工资（暂
计到2019年4月31日）
54000元；3.诉讼费由被
告方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
日内。本案依法组成
合议庭，定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9 时 0
分在龙游县人民法院
溪口法庭第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8）浙1124破1号

本院根据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龙湾支行的申请，
本院于2019年7月2日
作出（2019）浙1124破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
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龙湾支行对
浙江豪康钢业有限公司
的破产清算，并于2019
年7月24日指点定浙江
开弘律师事务所为浙
江豪康钢业有限公司
破产管理人。

浙江豪康钢业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9 年 9 月 20 日前向
浙江豪康钢业有限公
司管理人浙江开弘律
师事务所（通讯地址：
浙江省遂昌县妙高街
道君子路七弄一号202
室；邮政编码：323300；
联 系 电 话 ：
0578-8131400；
13857045607）申 报 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逾
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浙江豪
康钢业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
快向浙江豪康钢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清偿债务
的款项汇到破产管理
人指定的账户。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定于2019年10月8日上
午9时在松阳县人民法
院第九审判庭召开，请
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出
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18）浙 72 民 初
2039号

郑敏：本院受理原
告江文秋与被告郑敏、
郑连招船舶物料和备
品供应合同纠纷一案，
已于2019年5月24日依
法作出（2018）浙72民初
2039号民事判决书。被
告郑连招因对本院一审
判决不服提起上诉，认
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
误、判决不当，请求二审
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
判郑连招不承担本案
526000元本息的偿付责
任，二审案件受理费由
江文秋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
本，逾期即视为送达。

宁波海事法院


